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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精英的选拔关乎国家发展的前途,博士招生中的“申请—考核”制作为重要的精英选拔制度,其
公平性是学术精英阶层是否合理产生的关键。博士研究生资源属于优质的教育资源,其“高价值”和“稀缺

性”的特点只能让少数人获得进入该阶层的机会,这也就导致阶层之间在争夺优质资源时产生竞争的异化。
“申请—考核”制的出现让院校、导师的招生自主权扩大,其所产生的权力私化、权钱交易的利益链也极易破

坏掉赞助性升迁与竞争性升迁之间的平衡。这种破坏性的结果会体现在资质与资本的互动博弈中,“利益相

关者”能够用资格限定的权力打造“出身鄙视链”进而维护优势利益主体通过资本置换带来的最大化利益。
基于此种因素考量,博士“申请—考核”制必须建立起适当的机会补偿措施,调整权利正义与价值正义的关

系,考虑“绩能主义”的价值,才能从利益主体的交织中维持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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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博士招生制度也

一直处于探索、改革之中。2009年教育部发布的

《2010年全国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
通知中,将原来直接攻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的三

种模式改为普通招考、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的招生办

法,并将提前攻博与硕博连读进行合并[1]。这些方

式在长期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其中博士招生中设定的普通招考的办法时常被人所

诟病。周光礼所著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中,
在对某学校博士生入学方式调查中发现以公开招考

入学的博士生比例为43.93%,但是47.4%的博士

生导师在调查中更倾向于以硕博连读的方式招收学

生,这也意味着以应试方式得到博士入学机会的学

生在真正的科研项目中并没有展现出令导师满意的

能力。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博士生导师对于面试的重

视程度的调查上,其中64.8%的博导表示非常重视

考生的面试成绩,因为依据成绩的高低根本无法判

定考生是否具备相应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这种太

过“规范”性的招生制度导致一些学术能力优异的学

生因为应试能力差,而错失了读博的机会。“失英才

而不得教育之,最令人所痛心”[2],因此从多方面、多
角度、多元化地对考生进行有效而准确的考核和评

价成为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重点。基于此种因素考

虑,我国开始引入英美等国常用的招生制度———“申
请—考核”制。这种制度能够极大的给予招生单位

以及导师层面制定评价标准的自主权,入学门槛的

高低也被掌握在学院领导和导师的行为选择上,从
大体上看对于选拔真正具备高素质、高水平的考生

颇有益处,但事实上学校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源

又以极高的申请要求限制了普通院校学生的求学资

格,而那些本身就拥有优质社会资源的学生则可以



凭借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家庭背景的阶层效应轻而易

举地突破这样的限制。这样看来,“申请—考核”制
的设计更像是竞争性升迁与赞助性升迁在精英选拔

中的博弈结果。
“申请—考核”制诞生于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

家,稳固的阶级分化机制构成了其完整的社会形态。
在这样的契约型社会中,个体关系网的越级互动存

在着“地域”式的空间差异,这种空间差异在社会场

域中维持着契约化的秩序和制度的稳固。事实上,
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
这种自然的演进方式能够维持社会阶层的正常产

出,但“人情关系”网下所产生的利益链却人为地破

坏了社会阶级结构的自然演进,所以,以“人情”绑架

资源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博士招生过程中形成

的联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就能随时挟裹“人情”打
破“申请—考核”制制度的要求。院校人才选拔的自

主权扩大也意味着权力私化的膨胀,人力资源市场

所默认的“学历鄙视链”更将权钱交易产生的“车轮

效应”无限放大,“持有文凭,甚至是持有经过刻意谋

划才取得的文凭,成了经济领域中霸权位置越来越

必要的先决条件”[3]。博士“申请—考核”制的设计

本意是为学术系统筛选优秀的精英人才,但是在“人
情社会”系统中被异化的制度极易对阶层再生产的

延续造成不良影响,其所产生的分层强化作用也会

持续“马太效应”的增长,这就会导致寒门子弟通过

努力与公平竞争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变小,进而阻

碍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所以,博士招生制度的公

平性对教育体系、学术系统以及社会阶层再生产的

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需要小心改革、谨慎设计。

二、竞争异化:博士“申请—考核”
制中的隐形不平等

国内高校依据自身科研水平、等级排名以及社

会影响度等各方面实力的综合考虑,会在博士申请

上产生不同的要求。那些被划分为“双一流”“985
工程”“211工程”的学校,其招生要求远高于一般院

校,部分高校甚至根据“学历鄙视链”将本科、硕士阶

段的毕业院校纳入审核的范围,即使没有在招生要

求上作明文规定,招生潜规则中依然会存有学历霸

权的作用,学校出身、社会出身所产生的等级差异会

“长久地存在于客观地量度的惯习之中,并使之在实

践的客观性中不断得到确认”[4]。博士“申请—考

核”制的引入原本是为了选拔真正具备科研潜质的

学术精英,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因为不同利益主

体间的行为差异让这项制度在实践中走向了预设的

反面。个体拥有符号资本的活性程度会外显在教育

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而精英筛选制度的内在规范性

则会因为家校资本的博弈对不同利益主体产生不同

的倾向性。处于资源链上层的家庭可以通过资本置

换为子女获得符号资本的优势,并以此继续维持自

身阶层的背景效应。这就意味着教育体制在资本霸

权的主导下,会让博士“申请—考核”制的内在公平

性与价值规范有所损伤,导致资源链底端的家庭在

教育机会的竞争上处于劣势。也就是说社会分化以

及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使得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

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并存的双重模

式[5]。所以,处于优势阶层的家庭可以利用其顶端

的阶层效应异化竞争的渠道,而处于弱势阶层的家

庭则要遵循“人情社会”主导下的阶级规则去争取向

上流动的资格,这也是学术精英的产出质量如此受

人关注的原因。
(一)资格限定:教育机会不平等

随着国家对科研创新人才以及人才质量需要的

不断加大,博士生源的质量问题开始备受关注,完全

规范化的普通招考模式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才

选拔,在经过多年实践、实验之后,博士“申请—考核”
制开始得到广泛运用,成为目前主流的博士招生办

法。博士“申请—考核”制本身没有问题,客观上来说

这项招生制度对于全面考察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以及

评价其是否具备相应的科研潜力有可供参考的正面

作用,对于国家选拔精英人才也有极强的适切性,但
是因为“人情社会”中个体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利

益关系,所以这项制度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是会存在着

公平失衡的现象。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院校与导

师招生自主权的扩大产生的权力私化,作为“利益相

关者”为保证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很容易在权钱交易中

“让招生与录取权力功利化,即商品化、私权化及官僚

化”[6]。事实上,博士“申请—考核”制作为一种客观

存在的多元评价制度,其具备何种属性、何种价值的

决定权全在于主体以何种价值尺度作用其本身。国

内高校通过“申请—考核”制将学生的社会资本用积

分量化的模式进行等级排列,而一些知名学校甚至通

过规定学术背景、学术成果以及外语成绩等方式直接

限定考生的报考资格,也就是说任何一项硬指标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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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也就没有递交审核材料的资格。
表1 国内部分高校博士招生要求

序号 学校名称 限制性条件

1 重庆大学 申请者应为“211”和“985”高校2016年6月以来获得硕士学位的毕业生。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申请者原则上应来自国内重点院校或所在高校学习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3 湖南大学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科院研究所或所学专业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的结

果为B类及以上的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含应届);或获得国(境)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者。

4 华南理工大学

申请者为国家重点院校、中科院研究所或所在高校就读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全日制优秀应届

硕士研究生(含学历教育全日制专业学位);或已取得国(境)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申请时须提

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报告)。

5 *河海大学

申请者原则上应为教育部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单位、其他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含培育)或学科排

名前20%或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须于2018年9月前取得硕士学位、学历证

书);或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的应届硕士研究生(申请时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

证证明);
申请者硕士阶段学位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在80分及以上,专业基础扎实,对科学研究兴趣浓厚;
具有较突出的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已取得较好的科研成果。

6 *西南财经大学

硕士就读于国内“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
硕士就读于国内高校,且硕士专业所属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排名前30%的高校(以“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教育部最近一次学科评估结果为准)。

  资料来源:对国内部分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进行整合所得,*表示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的申请考核方式的相关要求。

  表1中所摘取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要求均来自于

各高校发布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也就是学校

层面所规定的博士报考要求。除此之外,各学校中

采取“申请—考核”制的部分学院,在结合学校招生

规定下也会发布学院层面所要求的申请条件,以此

筛选更优质的生源,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与力学学

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药学院等今年都采取了“申
请—考核”制的方式选拔考生,这些学院所发布的

“申请—考核”实施细则中无一例外的都对考生的院

校出身进行了限定(如表2所示)。
将考生的院校背景作为资格限定的条件,实质

上是招生单位与导师利用看似合理规范的制度将考

生划分等级,剥夺一般院校考生的报考机会,并试图

用规则既是如此的客观事实为这样的不平等行为给

予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因为“申请—考核”制进

一步扩大了导师的招生自主权,所以与该校导师沟

通后再确定是否报考已经成为博士招生过程中不成

文的规定。如果导师权力过度私化,利益与权力交

织下的博士“申请—考核”制也只有在“优势利益主

体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的前提下,才能将教育机会

惠及弱势利益主体”[7]。这也意味着个人从起点处

“存在的社会差异会转化为学业差异,学校将持续地

把社会方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学校方面的不平等,最
终转化为进入高层次教育机会成绩的不平等”[4]。
社会个体的教育获得差异将继续维持着教育不平等

格局,权力场域作用下的社会秩序也会持续维护着

阶级秩序的稳定。
(二)资本博弈:资源差异化分配

学术精英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从其表现形式来说

更像是符号资源的争夺以及个人符号资本的再重

组。布迪厄(BOURDIEU)将社会群体获得的资源

类型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按
照社会多元化的阶级划分来看,学术系统中的精英

群体虽然并不是一个占有经济资本极高的阶层,但
是这类群体却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本,而为了获

取额外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这些文化资本的占有

者通常可以与经济资本的掌握者进行资本置换,放
在教育系统中来说,就是家校资本互动带来的教育

成就差异,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平等被掩盖在了“优胜

劣汰”的自然法则中。不论是从小学还是到大学,优
势阶层总能获得更优越的资源,博士“申请—考核”
的公平性质疑也在于此,“优势阶层为维护其优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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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华中科技大学采取“申请—考核”的部分学院报考要求一览表

学院名称 院校出身限定

物理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一般为国内985或211建设高校,或国家级重点学科所在专业的全日制优秀应届或往届硕士生;或
已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般为获得国内211建设高校或国家重点学科硕士学位;或获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般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学科的优秀应届或往届硕士生;或已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

学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一般为本科为国内一流大学或相关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优秀应届或往届硕士生;或者已取得国外

一流大学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一般为国内211、985建设高校或国家重点学科所在专业的全日制优秀应届或往届硕士毕业生,或
已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条件特别优秀者也可不受此限制。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或硕士所在高校一级学科排名一般在学科评估全国前20%,或者已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

学位。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一般为国内211建设高校,或国家重点学科所在专业的全日制优秀应届或往届硕士生;或者已取

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或者本科学校为国内211建设高校,或国家重点学科所在专业的学校。

管理学院
本科或硕士所在高校一级学科排名一般在学科评估全国前30%,或者已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

学位。

位,必然会提高文化资本获取过程中的各种标准,这
些标准的设置恰恰是以标准设置者所熟知的生活准

则为出发点,进而限制于自身生活准则相异者的进

入”[8],院校进行学术背景限制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

与学校生活准则相匹配的优质生源。在罗英姿教授

对国内十所知名高校的博士招生制度实施情况统计

数据中,可以发现本科阶段毕业院校为“985工程”
“211工程”的博士录取率总和高达70.3%,硕士阶

段毕业院校为“985工程”“211工程”的博士录取率

总和高达83.9%(如图1所示)。对于高校而言,拥
有“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国外知名大学学术背

景出身的考生所带来的文化资本效益远远高于普通

院校出身的学生,实质上是学校认为院校背景出身

越高的学生越能与自身学校实现互相成就的资本联

动效应,也就是双方资本互换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图1 博士录取的考生院校背景比例[9]

对于出身上流社会家庭的学生而言,从小就能

从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置换中获得更优异的

教育资源,以此不断充实精英资质的培养,经济资本

雄厚的家庭可以为子女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本身

就具备丰富文化资本的家庭可以通过家庭文化惯习

的生成进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这些资本集聚程

度较高的家庭所形成的同质性阶层在资源置换的过

程中会获得额外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个人

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

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

资源的总和”[8],因而处在优势阶层的家庭,可以通

过关系网中的人脉资源为子女赢得赞助性升迁流动

的机会。复旦大学的学者曾对上海四所高校进行关

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机制”的调查,调查显

示57.49%的博士生认为“申请—考核”最大的问题

是录取标准难以量化和指标化;40.91%的博士生认

为难以考察学生的学术道德和诚信;39.57%的博士

生认为难以避免人情因素的不良影响,在关于博士

入学优势的调查中“与导师很熟悉”一条的赞同率达

到69.37%,“名校毕业”的赞同率达到60.71%[10]

(如图2所示),也就是说掌握更多社会资本的阶层

可以以非公平竞争的方式,让院校、导师与其进行资

源的置换,通过异化的渠道占有他人的教育机会,以
此防止阶层权力的旁落。所以,精英地位的获得不

光是靠着个人资质(天赋、兴趣、努力程度等)的因

素,还有社会资本(学术出身 、组织环境 、导师关系

等)的博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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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博士研究生入学优势认可度百分比[10]

三、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的公平诉求

(一)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平保证

围绕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利益主体包括制度实

施者、中介相关者以及直接受益者等不同阶层的群

体,按照利益主体关系交织的格局划分,又可以分为

强势利益主体、弱势利益主体以及无关利益主体[6]。
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可能

存在着损害公平性的漏洞,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利

益主体会在竞争中获得更多带有主观倾向的“内在

能力”的判断加成,而“出身歧视”则让弱势利益主体

被限制在与个人资本相近的阶层内,这种隐形的文

化压迫与符号霸权让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惯习得以延

续。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作为筛选国家高级精

英的评价制度,其所带来的优势资源的稀缺性决定

了资格获得的限制性,但这并不代表优势资源就是

强势利益主体的所有物。“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应

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以人为中心、以最大限度

发展人的能力为目的所需要的教育资源”[12],博士招

生“申请—考核”制应该是作为具有资质的学生获得

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而存在的筛选制度,而不应该

是家校互动、资质与资本互动下谋取优势资源的工

具。为了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博士招生中应

适当考虑“差别原则,即分配必须优先考虑弱者的需

求”[12],以公平和自由为导向,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

的补偿性机会和条款[13],让具备资质的学生能够在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背景弱势的前提下以同等的

机会参与其中,从而使博士“申请—考核”制以人的主

体性为判断标准发挥其价值尺度的公平作用。
(二)权利正义与价值正义的均衡

一个没有权力制度维持的自由平等的社会能否

呈现公众理想中的绝对公平状态,答案是否定的。
这其实就等同于世界倒退回没有阶级秩序的原始时

代,无序、混乱以及完全野性化的“优胜劣汰”反而使

追求公平正义没有了意义,事实上,正因为阶级社会

的形成才让“追求权利正义的理想能够一直伴随着

人类政治文明史的发展”[14]。可以说因为社会阶级

形态的存在与排他性,才使得公平正义的诉求得以

在现实问题中成为“无权”、受“压迫”以及被“边缘”
方关注的焦点。“申请—考核”制在博士招生中最大

的问题就在于权利正义与价值正义的分配没有达到

一个令人满意的均衡性,罗尔斯认为正义分配机制

的偏向源于“人性的私欲”和“资源的中度匮乏”,只
有仅当在资源的“中度匮乏”条件下私欲才会与之构

成最强烈的关联性,分配正义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

向(公平原则)的正义逻辑才有了最牢固的条件基

础[12],但事实上弱势群体的权利大多属于形式权

利,如果完全以权利本位为主导进行正义分配只会

让拥有实质权利的阶层在教育获得上持续“马太效

应”的输出。博士研究生资源作为稀缺的优质资源,
其资源的分配通常是以高效率的工具性内容为优先

性,对于人的品德、思想与诚信等无法量化的人文精

神世界关注度较少,但如果过于强调关注人的主体

性价值,又会落入价值极端的误区。如果要在招生

过程中实现权利正义与价值正义的均衡性,就需要

纠正权利与价值的正义分配偏向,做到“权利正义为

体,价值正义为用”[12],因为精英阶层的优异是教育

制度的目标,而“英才统治的社会是用机会平等作为

追求经济繁荣和教育向善发展的手段”[13],所以精

英阶层的培养与再生产既关乎于国家未来的发展,
也关乎于社会制度公平性的设计。

(三)绩能主义主导下的程序公平

在分配正义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

点,即“社会再生产”与“绩能主义”的争论,也是“先
赋”与“自致”,出身与能力关系的理论表达。不同阶

层因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同质性,在与子代进行资本

互动的过程中会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子代的教育成

就,学生所具备的资质与所处结构条件的不同会导

致机会获得的差异[15],“人情社会”的运行机制让教

育机会的分配很难以纯粹的学业能力作为完全的评

判标准,一些工具性的资本因素也会在教育机会分

配中起着关键作用。刘精明通过对高校学生入学因

素与获得教育机会的数据分析,得出能力效应值和

出身效应值几乎是随着学校层级序列的高低而线性

递增的[15],也就是说资质与资本互动产生的效应越

大,教育机会的获得概率就越高。所以,社会学家更

倾向于构建“绩能主义”社会,因为“在以‘绩能’为原

则的社会分层体系中,收入、权力、声望等与个人的

能力具有正向关联”[15],如果能排除出身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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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人们则能够在平等的阶级基础上进行竞争,
依据能力高低而获得相应的职业位置。博士招生

“申请—考核”制也可以在“绩能主义”的主导下规范

院校、导师以及学生的行为边界,实现教育层面的程

序公正,但完全奉行“绩能主义”社会发展便会沿着

智力或能力水平的高低而形成社会不平等阶梯,以
能力为本的阶级竞争会让智力的阶级差异更大,阶
级间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16]。这就说明“绩能主

义”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制度、程序的相对公平

性,但家庭资本依然会在代际传递中维持着阶层的

近距离流动。所以,完全的“绩能主义”社会并不能

从起点处给予合理的机会分配,还需要设置一些补

偿性的措施进行辅助。
总之,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在中国社会的

适切性考察还未完全结束,博士招生制度的改革还

需要结合自身国情以及文化传统进行本土化的改

造,社会大众与媒体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博士招

生“申请—考核”制的公平性进行监督,以此保证我

国学术金字塔中学术精英阶层的质量,为国家的未

来发展保有真正具有科研能力的学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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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Alienation:InvisibleUnfairnessinEliteEliminationMechanism:
Analysisofthefairnessofthe“application-examination”systemfordoctoralstudentadmission

WANGShan
(SchoolofVocationalandContinuingEducation,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00)

Abstract:Theselectionoftheacademiceliteiscriticaltothenationalfuturedevelopment.Asanimportanteliteselection
system,the“application-examination”doctoralenrollmentsystemiscriticaltoafairandreasonablegenerationofthesocial
classoftheacademicelite.Doctoralstudentsareapotentialqualityeducationalresource.Thecharacteristicsof“highvalue”
and“scarcity”canonlygiveafewpeopletheopportunitytoenterthisclass,whichleadstoacompetitionalienationbetween
classesincompetingforhigh-qualityresources.Theemergenceof“application-examination”systemexpandstheadmission
autonomyofuniversitiesandsupervisors,andtheprivatizationofdecision-makingpowerandtheprofitchainof“tradingpower
formoney”arisingthereofcaneasilydestroythebalancebetweensponsoredpromotionandcompetitivepromotion.This
destructiveresultisreflectedintheinteractiveplaybetweenqualificationandcapital.“Stakeholders”canusetheprivileged
powerspecifiedtobuildachainof“educationalbackgrounddiscrimination”sothattheycanmaintainthemaximumprofit
throughcapitalreplacementforadvantage-possessingentities.Basedonthisfactor,theauthorproposesappropriate
indemnifyingmeasuresofthe“application-examination”doctoralenrollmentsystem,soastoadjusttherelationshipbetween
thejusticeoftherightandthejusticeofthevalue.Theauthorbelievesthatonlybytakingintoaccountthevalueof
“meritocracy”canwemaintainfairnessandjusticefromthemessamongthe“stakeholders”.
Keywords:“application-examination”system;doctoralstudentenrollment;academicethics;class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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